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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工〔2015〕69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夏季消防安全检查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施工、监理单位：

为认真贯彻上级领导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近年来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夏季火灾防控工作，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房屋市政工程夏季消防安全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5〕368号）、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南海区夏季消防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南消安委〔2015〕6号)文件要求，我局制定了《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夏季消防安全检查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6月26日

（联系人：徐伟干，联系电话：86231922）

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夏季消防安全检查

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市、区领导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深刻吸取近年来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加强我区房屋市政工程夏季火灾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我局决定从发文之日起至9月10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夏季消防安全检查。

一、指导原则和工作目标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集中开展以火灾隐患整治、消防执法检查、灭火救援演练、消防安全宣传为主要内容的房屋市政工程夏季消防安全检查，进一步落实行业部门监管职责，增强社会火灾防控能力，确保夏季不发生火灾事故。

二、组织领导

为保证我区房屋市政工程夏季消防安全检查工作的有效开展，成立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房屋市政工程夏季消防安全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局长刘浩文担任组长，副局长关胜、肖筱刚担任副组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组织和指导全区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夏季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需成立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三、检查的范围

全区范围内所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四、检查的主要内容

（一）临时板房、宿舍、办公用房、发电机房、变配电房、厨房、可燃及易燃危险品库房等的防火设计是否符合GB50720-2011的相关规定。

（二）施工单位是否有对施工现场平面布置进行合理规划，编制消防设施布置平面图，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是否在工地现场显要位置张挂防火警示标志；是否将现场生活区、办公区和作业区按规定严格分开。

（三）施工现场的模板、油漆、防水涂料、氧气瓶、乙炔瓶等易燃、易爆物品的放置、使用和储存是否符合安全要求；作业区是否按有关规定设置消防灭火设施；工人宿舍、办公用房、木工间、油漆仓库、配电房等重点防火部位是否配置合格、有效、数量充足的灭火器材，并由专人负责定期检查、维护、保养，保证其灵敏有效及用电设备是否符合规范要求等。

（四）是否根据工地消防的特点，专门对施工作业人员开展了加强灭火技能、逃生、自救、互救等消防常识的培训教育。

（五）是否组织开展了消防救援演练。

（六）监理单位是否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定了相关的监理细则；对施工单位发出的整改通知，是否跟进落实。

（七）检查施工单位的用火、用电、用气的管理，包括动火前的审批、动火操作人员的资格及动火作业的监控。

五、时间安排

根据市住建局、区消安委会的工作部署，本次大检查从即日起至9月10日分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6月22日前）。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高度重视开展这次房屋市政工程消防安全检查工作，要迅速对本地区消防安全检查工作进行部署，向所有建设单位、施工、监理企业传达有关文件精神。

（二）全面检查阶段（9月1日前）。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组织对辖区内在建的房屋市政工程消防安全及施工安全状况一并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存在严重消防隐患问题应发出《责令停工通知书》，依法跟踪督促整改，做到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期间我局将适时对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的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三）总结阶段（9月10日前）。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对本地区房屋市政工程夏季消防检查工作情况进行分析，认真总结经验，查找工作不足，建立提升火灾防范和灭火救援能力的长效机制。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充分认识房屋市政工程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级领导要带头落实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带队检查督导。

（二）全面排查，严格执法。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对本地区所有在建的房屋市政工程进行全面检查，认真组织开展建筑工地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督促指导建筑企业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要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类载体、渠道，针对夏季火灾多发、易发的特点，广泛开展针对性强的提示宣传，推广典型经验；要广泛开展消防宣传和逃生疏散演练，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火灾隐患排查行动中来，切实形成社会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浓厚氛围。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做好消防安全检查报送工作，从6月份开始每月24日前报送检查整治台账（详见附件1）、9月9日前将总体工作总结（参考附件2要求）报送至我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邮箱：531746527@qq.com）。

附件：1.工作情况统计表

      2.工作小结及工作情况统计表

附件

工作情况统计表

	领导带队检查、出动检查组和检查警力情况

	统计项
	党委政府带队检查领导（名）
	行业部门
	乡镇、街道
	公安（分）局
	公安消防部门
	公安派出所
	发动群防群治力量

	
	
	带队检查领导（名）
	出动检查组（个）
	带队检查领导（名）
	出动检查组（个）
	带队检查领导

（名）
	其他警种检查组（个）
	出动警力（人）
	出动检查组（个）
	出动警力（人）
	出动检查组（个）
	出动警力（人）
	出动巡查组（个）
	巡查人员（人）

	本月
	
	
	
	
	
	
	
	
	
	
	
	
	
	

	累计
	
	
	
	
	
	
	
	
	
	
	
	
	
	

	消防监督执法情况

	统计项
	发现隐患（处）
	整改隐患（处）
	临时查封（家）
	罚款

（万元）
	责令“三停”单位（家）
	行政拘留（人）
	发放消防宣传资料（份）
	曝光单位

（家）
	开展实战演练（次）

	本月
	
	
	
	
	
	
	
	
	

	累计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方式（手机）：             　审核人：              

备注：各镇（街）、各部门根据自身开展情况相应填写

	检查单位及场所情况

	人员密集场所（家）

	类别
	劳动密集型企业
	大中型商市场
	公共娱乐场所
	宾馆、饭店
	体育场馆、会堂
	医院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
	养老院，福利院

	本月排查数量
	
	
	
	
	
	
	
	

	累计排查数量
	
	
	
	
	
	
	
	

	类别
	公共图书馆
	公共展览馆、博物馆
	旅游、宗教活动场所
	网吧
	“三合一”场所
	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

	本月排查数量
	
	
	
	
	
	

	累计排查数量
	
	
	
	
	
	

	易燃易爆企业（家）
	文物古建筑（家）

	类别
	石油化工企业
	加油加气站
	其他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月排查数量
	
	
	
	
	
	

	累计排查数量
	
	
	
	
	
	

	“本月排查数量”总和
	

	“累计排查数量”总和
	


附件2
工作小结及工作情况统计表

（  月   日）

一、亮点工作：声势较大、成效明显、领导肯定、媒体关注相关工作。

二、典型做法：完善机制、创新方法、解决难点问题典型做法。

三、排查整治：地区、行业开展集中排查和联合检查、综合整治等工作情况。
四、突出案例：对隐患问题采取行政、法律、约谈、抄告、移送、挂牌、曝光等措施。

五、基础工作：消防安全标准化、户籍化、网格化管理及弱势群体关爱帮扶等工作。

六、宣传培训。

抄送：区消防安全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建设综合室     2015年6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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